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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程序文件的主要编写人员:食品安全小组


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流程进行规范。

2.  范围
适用于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关的采购控制。
3.  职责
3.1  采购部负责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

4.  程序
4.1建立并落实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采购人员要认真学习有关法律规定，熟悉并掌握制度要求。

4.2采购食品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供货方索取"一照二证一报告".即索取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和质量检验合格报告.对生产厂家或上级批发企业的上述证照及时更新,以保证在有效期内.经营进口食品的,索取进口食品的合法证明.长期定点采购的，食品相关服务提供者应当与供应商签订包括保证食品安全内容的采购供应合同。

4.2.1需要获得SC标志的食用农产品应当出具地方质检主管部门提供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该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由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报告单。

4.2.2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应出具相应的认证证书和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报告单。

4.2.3主要农产品

生鲜畜禽肉应当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和车辆消毒证，猪肉还应出具生产厂家定点屠宰许可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果蔬产品应向市场提供产地证明、该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由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报告单。

4.2.4进口商品应出具进口许可证、报关单及商检证明等；在国内未进行商标注册的，经销商要出示进口商的商标使用授权书。

4.3所索取的检验合格证明由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妥善保存，以备查验，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4.4不得采购腐败变质、掺杂掺假、发霉生虫、有害有毒、质量不新鲜的食品及原料；不得采购无产地、厂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标识不清、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4.5对采购的食品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履行检查义务,检查食品感官质量和标签;查验是否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食品;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销售进口食品的,查验进口食品的合法证明.销售生鲜食品的,查验上市凭证是否与生鲜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信息相符。

4.6索票:进货时索取载有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的进货票据，经营生鲜食品的应索取长沙市生鲜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开具的上市凭证.
4.7食品索证索票后,在指定场所显要位置予以公示,供消费者进行查询及有关部门进行检查.
4.8对进入商场,超市,食杂店悬挂"总经销","总代理"字样牌匾的必须查验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授权文书,并将文书复印件留存归档备查。
4.9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企业总部向所属经营者提供进货查验的证明.统一配送之外自行采购的食品,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培训管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人员健康要求进行规范。

2.  范围
适用于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关的人员健康控制。
3.  职责
3.1 综合部负责从业人员健康检查；

4.  程序
4.1.  凡从事为顾客服务的所有食品相关工作人员必须经健康体检、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后方可上岗工作。食品相关从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要时接受应急性检查。

4.2.  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4.3.  从业人员必须严格实行“五病调离”制，调离人员健康情况必须全程监护，了解病情状况；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通报从业人员调离人员基本情况。

4.4.  食品安全管理员要及时对在本单位食品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食品相关服务单位对从业人员健康档案管理做到专人负责，统一管理。

4.5.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应交单位统一保存，以备检查。

4.6.  从业人员必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严格遵守各项食品安全操作规程。

4.7.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制定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参加各种上岗前及在职培训。

4.8.  建立食品相关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档案，将培训时间、培训内容、考核结果等有关信息记录归档，以备查验。

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设备设施进行管理。

2.  范围
适用于设备设施控制。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设备设施控制；

4.  程序
4.1.  原料处理区应按照原料进入、原料处理、成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设备、设施，防止在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

4.2.  配备与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设施。主要设施应易于维修和清洁。

4.3.  配置方便使用的从业人员洗手设施，附近设有相应清洗、消毒用品、干手设施和洗手消毒方法标示。宜采用脚踏式、肘动式或感应式等非手动式开关或可自动关闭的开关。

4.4.  食品处理区应采用机械排风、空调等设施，保持良好通风，及时排除潮湿和污浊空气。

4.5.  用于贮存食品的工用具、容器或包装材料和设备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无异味、耐腐蚀、不易发霉。食品接触面原则上不得使用木质材料（工艺要求必须使用除外），必须使用木质材料的工具，应保证不会对食品产生污染。

4.6.  各功能区和食品原料、成品操作台、刀具等工用具，应分开定位存放使用，并有明显标识。

4.7.  贮存、运输食品，应具有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要求的设备、设施，配备专用车辆和密闭容器，远程运输食品须使用符合要求的专用封闭式冷藏（保温）车。每次使用前应进行有效的清洗消毒，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4.8.  应当定期维护食品加工、贮存、陈列、消毒、保洁、保温、冷藏、冷冻等设备与设施，校验计量器具，及时清理清洗，必要时消毒，确保正常运转和使用。

除四害管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四害控制进行管理。

2.  范围
适用于公司四害控制。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四害控制；

4.  程序
4.1.  仓库环境清洁，无蚊蝇、老鼠孽生，有防蝇、灭蝇及灭蟑螂措施。

4.2.  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防止害虫孽生。除虫灭害工作不能在食品分拣操作时进行，实施时对各种食品（包括原料）应有保护措施。　　

4.3.  使用粘鼠板进行除虫灭害，由专人按照规定的使用方法进行；使用时不得污染食品、食品接触面及包装材料，使用后应将所有设备、工具及容器彻底清洗。　　

4.4.  场所内如发现有害动物存在，要及时追查和杜绝其来源。扑灭方法以不污染食品、食品接触面及包装材料为原则。

食品相关用具清洗消毒保洁管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食品相关具清洗消毒保洁管理。

2.  范围
适用于食品相关具清洗消毒保洁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食品相关具清洗消毒保洁管理；

4.  程序
4.1.  设置专用的食品相关具清洗、消毒、保洁区域(或专间)及设备，清洗消毒设备设施的大小和数量应能满足需要。

4.2.  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相关具使用前应洗净并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食品相关具。不得重复使用一次性食品相关器具。

库房安全管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库房安全进行管控，保障食品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库房的食品安全的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库房食品安全的管理；

4.  程序
4.1. 贮存食品的场所、设备应当保持清洁，无霉斑、鼠迹，无苍蝇、蟑螂；设置纱窗、防鼠网、挡鼠板等有效防鼠、防虫、防蝇、防蟑螂设施，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个人生活用品。仓库应当通风良好。

4.2. 仓库保管员有权拒收一切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并应在食品进库前做好验收和记录。

4.3. 食品和非食品（不会导致食品污染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工具等物品除外）库房应分开设置。同一库房内贮存不同性质食品和物品的应区分存放区域，不同区域应有明显的标识。洗洁用品、药品、 强烈气味的物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物质不能与食品同仓存放。按食用农产品与非食用农产品划分经营区。食用农产品经营区内应按农产品大类、保鲜和卫生要求进行再分区，如蔬果、肉类等，生鲜农产品和熟食品、有包装食品和无包装食品应分区。不同类别的产品应分库或分区存放，植物性产品、动物性产品和菌类产品等分类摆放。产品之间保鲜、贮藏条件差异较大的或容易交叉污染的不得在同一库内存放；同一仓库或存储区域内存放的不同产品间应有适当物理分隔。库内产品存储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4.4. 需冷藏（冻）农产品应在适宜条件下贮藏、陈列，根据产品特性设定相应的温湿度参数。新鲜的蔬菜、水果应根据产品自身的生理特性选择适宜的温湿度和存储方法，生鲜畜禽肉应贮藏于温度0～4℃，相对湿度75%～85%的冷藏柜（库）内，冷冻畜禽肉、水产品应贮藏于温度-18℃ 以下，相对湿度大于95%的冷冻柜（库）内。为确保农产品中心温度达到冷藏或冷冻的温度要求，不得将食品堆积、挤压存放。使用保鲜剂等添加剂应符合GB 2760的有关要求。对产品的存放应有系统的管理，详细记录产品的品名、产地、产品质量、存储条件、出入库数量、出入库时间等信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核查，在产品出入库时，质检人员应对产品进行检验或检测，确认合格后方可交易。冷藏、冷冻库应有明显区分标识，设可正确指示温度的温度计，定期除霜（不得超过1cm）、清洁和保养，保证设施正常运转，符合相应的温度范围要求。

4.5. 食品应当分类、分架存放，距离墙壁、地面均在10cm以上，并定期检查，使用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变质和过期食品应及时清除。

4.6. 定型包装食品，必须有中文标识，凡食品包装标识不清楚或无标识的，不得进入食品仓库。

4.7. 对由于库存时间过长而超过保存期限的，或发现由于其它原因出现腐败变质、酸败、生虫、霉变的食品，一律不得交付于客户。

进销货台账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进销货进行管控，保障食品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进销货台账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进销货台账管理；

4.  程序
4.1食品批发商建立食品进销货台帐制度,食品零售商建立食品进货台帐制度.
4.2建立食品进销货台帐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商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或者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票据.
4.3批发商销货时按照供货凭证样式,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运用电子台帐开具供货凭证,凭证格式为三联,第一联存根(批发商销货台账),第二联购货单位(零售商记账凭证),第三联随货同行(零售商进货台账).
4.4设立一个存放上一级批发商或厂家相关资质和台账的资料柜,按照供货商,进货时间,商品类别等不同,将供货凭证进行分类整理,定期装订成册,落实台账管理.批发商应将供货者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时留存到电子台账中。
4.5进货查验记录,批发记录或者票据应当真实,不得伪造,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质量自检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质量自检进行管控，保障食品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质量自检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质量自检管理；

4.  程序
4.1经营生鲜食品的商场,超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建立食品质量检测室(台),为主开展水产,蔬菜等食品的检测工作。
4.2设置食品质量检测岗位,配备两人以上专(兼)职食品质量检测人员,购置必要的检测设备,自行开展质量检测。
4.3通过检测,及时发现食品质量问题,经检测不合格的食品进行退市处理,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流通环节,并将检测结果及时录入到长沙市生鲜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4.4在市场,超市内设立公示牌,对食品质量检测结果进行公示。

不合格食品退市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不合格食品退市进行管控，保障食品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不合格食品退市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不合格食品退市管理；

4.  程序

4.1发现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立即停止经营,下架单独存放,通知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将有关情况报告辖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接到有关监管部门关于不合格食品退市通知后,及时按上述规定立即处理,并协助食品生产者执行食品召回制度。
4.2对贮存,销售的食品定期进行检查,查验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及时清理变质,超过保质期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主动将其退出市场,并做好相关记录。


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消费者投诉处理进行管控，保障食品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消费者投诉处理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消费者投诉处理管理；

4.  程序

4.1在经营场所设立相应机构和人员,处理本经营场所发生的消费者食品投诉.提供食品时向消费者提供有关销售凭证(发票,信誉卡),作出特殊承诺的提供书面凭证.
4.2确定受理后,对消费者的具体投诉内容和要求进行登记,做好投诉人姓名,住址,邮政编码,联系方式,购买食品的日期,品名,牌号,规格,数量,计量,价格,受损害情况,消费者的要求等相关内容的登记记录,并由投诉人签字盖章,将投诉人提供的凭证和有关材料复印存档.
4.3受理消费者食品投诉后,指定具体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处理,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负责调查人员首先将企业自身情况调查清楚,结合投诉人意见,分清责任.经营者责任的,按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约定应当给消费者退货,换货,赔偿的,及时给消费者解决;经营者没有责任,认真向消费者解释清楚.

运输储藏装卸管理制度

1.  目的
对公司运输储藏装卸管理进行管控，保障食品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运输储藏装卸管理。

3.  职责

3.1  销售部负责运输储藏装卸管理；

4.  程序

4.1应根据产品的特性选择适宜的包装，产品装入量应与包装容器规格相适应。产品包装上应明确标示产品的品名、生产日期、生产厂家、联系方式、保质期、质量等级、保存条件以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

4.2由供应商送货运输食品原料、半成品及成品时，供应商的运输单位必须经条件确认，即运输资格、运输卫生要求，运输质量要求等，并有运输合同。 客户自提时其运输工具也应符合公司运输规定，公司应提醒客户注意。

4.3运输食品原料、半成品及成品的车辆要专用, 不得与其他有毒污染物同车运输。车辆容器要清洁卫生;运输直接入口食品,应用密闭(有通气孔)的专用容器盛装。

4.4运输工具(包括车厢和各种容器等)应符合卫生要求；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有篷盖，根据产品特点配备防雨、防晒、防尘、冷藏、保温等设施。

4.5装卸食品原料、半成品及成品时讲究卫生，食品不直接接触地面，不在马路上堆放直接入口食品。

4.6食品原料、半成品及成品装车后,除能加锁密闭的运输车外,要人不离车;运输过程中要做到防尘防蝇,防止污染,防晒,生熟分开。

4.7装卸作业应轻装、轻卸，避免强烈震荡、撞击，防止损伤成品外形；且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潮湿的物品物品混装、混运，作业终了，搬运人员应撤离工作地，防止污染食品。

4.8产品应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运输，运输过程中不得和其他对产品安全和卫生有影响的货物混载，并应详实记录配送产品的品名、规格、数量、时间、配送对象及其联系方式、运输条件等信息。

4.9经常开展教育活动，教育贮运人员严格按规程操作，杜绝违章操作，如因违章操作而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追查销售部负责人和仓库人员本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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